关于《和田地区发展改革委 财政局 民政局 市场监督管理局关于制定殡仪延伸服务

和公墓服务收费标准的通知》

（征求意见稿）的起草说明

为规范殡葬服务收费行为，促进和田地区殡葬行业健康发展。地区发展改革委在成本监审和调查基础上，会同地区财政局、民政局、市场监督管理局研究形成《和田地区发展改革委 财政局 民政局 市场监督管理局关于制定殡仪延伸服务和公墓服务收费标准的通知（征求意见稿）》（以下简称《通知》）。

一、定调价理由

为规范殡葬服务收费行为，促进和田地区殡葬行业健康发展。一是坚持殡葬服务公益属性，结合和田实际，遵循既要促进殡葬收费改革，节地生态安葬，文明节俭办丧事，又要兼顾补偿殡葬服务成本，促进殡葬事业持续发展原则。二是根据整治殡葬领域腐败乱象专项行动工作要求，按权限制定殡仪延伸服务（遗体防腐、遗体整容、吊唁设施及设备租赁）和公墓服务（公益性公墓价格、公益性公墓维护管理费）收费政策。

二、起草过程

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价格法》《政府制定价格行为规则》（2017年第7号令）、《新疆维吾尔自治区殡葬服务收费管理办法》（新发改规〔2024〕9号）、《自治区发展改革委 财政厅 民政厅 市场监督管理局关于加强我区殡葬服务收费管理工作的通知（新发改收费〔2025〕363号）》等有关规定，依地区民政局申请，地区发展改革委于2024年12月启动和田地区殡仪服务和公益性公墓服务定调价工作。在开展成本监审和调查、专家座谈论证等基础上，会同地区财政、民政、市场监督管理部门研究形成《和田地区发展改革委 财政局 民政局 市场监督管理局关于制定殡仪延伸服务和公墓服务收费标准的通知（征求意见稿）》，经充分征求地区民政等52家地直部门，9县1市人民政府意见建议，修改完善形成本通知。征求意见共收到地区民政局、财政局、司法局，策勒县、洛浦县、和田县、皮山县、和田市、墨玉县人民政府等9家单位意见建议19条，采纳13条，不予采纳6条。
  三、主要内容
《和田地区发展改革委 财政局 民政局 市场监督管理局关于制定殡仪延伸服务和公墓服务收费标准的通知（征求意见稿）》共分3个部分，分别对殡仪延伸服务收费标准、公益性公墓价格及公墓维护管理费收费标准和相关配套措施进行了明确。第一部分明确县级及以上殡仪延伸服务包括遗体防腐，遗体整容（含洁身、更衣），吊唁设施及设备租赁等3项延伸服务收费实行政府指导价，下浮不限。第二部分明确县级及以上公益性公墓价格及公墓维护管理费实行政府指导价，下浮不限。海拔3000米以上县级公益性公墓价格可不超过30%上浮。明确存量土葬墓单、双穴（不含骨灰墓）和单、双墓（不分砖混和框架）最高限价。第三部分从规范开展殡葬服务、坚持殡葬服务公益属性、殡葬服务收费的执收、加强殡葬行业监管、依法查处涉及殡葬行业价格、不正当竞争等违法行为加大执法等方面细化部门配套措施。
四、预计取得的成效

进一步规范和提升殡仪延伸服务和公益性公墓服务。坚持殡葬服务公益属性，满足群众殡葬服务基本需求，督促指导殡葬服务机构规范和公开殡葬服务流程、收费项目和标准，落实价格承诺和公示制度，实行清单外无收费项目，遏制殡葬服务市场乱收费现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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